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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55              股票简称：*ST 博通          公告编号：2012-11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西部证券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 

股份转让协议书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为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08、2009、2010 连

续三年亏损，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5 月 11 日做出《关于对西安交大博通资讯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暂停上市的决定》（上证公字〔2011〕19 号），公司股票

从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被暂停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同意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登记、确认、结算、托管等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

同意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部证券”）签订协议，公司聘请西

部证券作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保荐人，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则委托西部

证券提供代办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

出登记、股份重新确认以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同意公司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签订协

议，约定在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将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作为全部股份的托管、

登记和结算机构。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之后，公司已与西部证券和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南京证券”）签订了《关于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已与中

登深圳分公司签订了《股份登记服务协议书（适用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一、《关于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委托西部证券担任其恢复上市推荐人或担任其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

商，西部证券同意接受公司的委托。公司和西部证券委托南京证券为公司代办股

份转让的副主办券商，当西部证券丧失主办券商资格时，公司委托西部证券的代

办股份转让业务转移至南京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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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恢复上市时，由西部证券担任公司的恢复上市推

荐人，公司、西部证券执行本协议“推荐恢复上市”部分。公司股票被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后（包括公司恢复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披露后终止上市的情形），由

西部证券为公司提供代办股份转让业务，公司、西部证券、南京证券执行“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部分。 

西部证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住所为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信托大厦

16-17 楼，注册资金为 1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建武。西部证券的业务

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   

南京证券成立于 1990 年 10 月，住所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8 号，

注册资金为 18.79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华东。南京证券的业务范围为证

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

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

销（含主承销）；客户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二、《股份登记服务协议书（适用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主要内容： 

公司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其股份转让的登记托管等事项。如果公司股票

被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协议自公司股票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次一工作

日生效。中登深圳分公司为公司提供的股份登记服务包括：初始登记、配股登记、

权益登记、持有人名册服务、发放现金红利、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退出登记等。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6 日 
 
 
 
 


